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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 2021 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

6 月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 起、死亡 2 人，

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5 起、下降 71.4%，死亡人数减少 4 人、

下降 66.7%。

1－6 月，全市累计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45 起、死亡

51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24 起、下降 34.78%，死亡人数减

少 5 人、下降 8.93%。其中，发生较大事故 1 起、死亡 5 人，

受伤 1 人，去年同期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一、1-6 月行业领域事故分布情况

1－6 月，全市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主要集

中在道路运输、建筑施工、商贸及制造、采矿业、公共服务

设施管理等重点行业领域。主要情况是：

（一）道路运输行业领域：发生事故 21 起、死亡 27 人，

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9 起、下降 47.5%，死亡人数增加 1 人、

上升 3.8%；2 月份发生较大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1 起，

死亡 5 人、1 人受伤，去年同期未发生较大生产经营性道路

交通事故。

（二）建筑施工行业领域：发生事故 10 起、死亡 10 人，

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3 起、下降 23.1%，死亡人数减少 4 人、

下降 28.6%。其中：铁路、公路建设项目发生事故 4 起，死

亡 4 人，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4 起、下降 50%，死亡人数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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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人、下降 55.56%；房屋建筑施工发生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

同比事故起数增加 1 起、上升 20%，死亡人数增加 1 人、上

升 20%。

（三）商贸制造业行业领域：发生事故 7 起、死亡 7 人，

与去年同期持平。其中：冶金、轻工、建材行业共发生事故

5 起，死亡 5 人，同比减少 4 人、下降 44.44%；商贸行业发

生事故 2 起，死亡 2 人，同比增加 1 人，上升 100%。

（四）采矿行业领域：发生事故 3 起、死亡 3 人，同比

事故起数增加 2 起、上升 200%，死亡人数增加 2 人、上升

200%。

（五）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领域：发生事故 2 起、

死亡 2 人。

（六）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它服务领域：发生 1 起事故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。

（七）教育领域：发生 1 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二、1-6 月各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况

1－6 月，从全市事故死亡人数的分布情况来看，9 个县

（市 、区）总体呈现出“六降二升一持平”的特点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县（市、区）红塔区 江川区 澄江市 通海县 华宁县 易门县 峨山县 新平县 元江县

事故起数 11 1 3 6 6 5 4 3 6
起数同比% -15.38 -90 -40 20 200 0 -42.86 -50 -62.5
死亡人数 11 1 3 6 11 5 4 4 6
人数同比% -15.38 -75 -25 20 450 0 -42.86 -42.86 -33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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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安全生产形势特点

（一）年初和春节后复工复产时段事故多发。1－3 月，

全市累计发生事故 27

起、死亡 33人，分别

占上半年全市总数的

60%和 64.71%，特别是

1 月、3 月事故易发频

发。

（二）部分县区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比重大。1－6 月，

红塔区、华宁县、通海县、元江县 4 个县区共发生事故 29

起，占全市事故总数

的 64.4%，事故死亡

34 人，占全市死亡人

数的 66.67%。

（三）设施设备、人员培训管理不到位，“三违”现象

等问题有所上升。上半年，

全市引发事故的 12 类隐

患和问题中，员工教育培

训、劳动组织、没有安全

操作规程或不健全、“三

违”等原因占全部总量的

53.3%；设施设备、安全设

1-6 月全市生产事故原因月度分布情况
事故原因种类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

技术和设计有缺陷 1

设备、设施、工具附件有缺陷 1 1

安全设施缺少或有缺陷 1 2 2

生产场所环境不良 1 1 1 2

个人防护用品缺少或有缺陷 2 1

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 1 4

教育培训不够、缺乏安全操作知识 2 2 6 4

劳动组织不合理 1 1 2 1 2 1

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挥错误 1 1 3 1 1

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 4 2 4 1 2 1

非法违法 1 1

其他 8 1 5 5 4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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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缺少或存在缺陷，生产场所环境不良，个人防护用品缺少

或有缺陷等原因占全部总量的 16.67%。

（四）道路运输业、建筑行业事故总量占比大。1－6 月，

全市交通运输发生事故

21 起、死亡 27 人，事故

起数、死亡人数分别占全

市事故总量的 46.67%和

52.94%；建筑行业发生事

故 10起、死亡 10 人，事

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市事故总量的 22.22%和 19.61%。

（五）车辆伤害、机械伤害事故多发。1－6 月，全市共

发生车辆伤害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机械伤害事故 4 起、死

亡 4 人，两类事故起数、死亡人数占工矿商贸及建筑施工事

故总数的（不含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)事故的 41.67%。

四、下半年工作建议

（一）切实认清形势，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

迫感和责任感。从全市情况看，今年 1—6 月，我市安全生

产事故和死亡人数虽然实现“双下降”，但是我市安全生产基

础薄弱、隐患问题突出、本质安全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没有

得到根本扭转，特别是今年以来受疫情、大宗商品涨价、保

供应等影响，企业抓生产抓效益、赶工期抢进度的意愿强烈，

甚至停产停业多年的矿山等高风险企业也在积极恢复生产，

1-6月事故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分布情况

项目
累计
事故
起数

占全
市比
重%

累计
死亡
人数

占全
市比
重%

全市合计 45 --- 51 ---

采矿业 3 6.67 3 5.88

制造业 7 15.56 7 13.73

建筑业 10 22.22 10 19.61

道路运输业 21 46.67 27 52.94

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 4.44 2 3.92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 2.22 1 1.96

教育 1 2.22 1 1.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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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带来安全风险剧增，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，充分认

识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坚决克服侥幸

心理和麻痹松懈思想，深入查找分析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

和突出问题，完善制度、落实责任、强化措施、严格监管，

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和防范措施落到实处，全力预防和减少

各类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行业，强化事故防范工作。要针对今年

以来事故易发多发的道路交通、建筑施工、金属非金属矿山、

冶金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，强化典型事故案例分析，切实汲

取事故教训、举一反三，深入分析研判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

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，督促指导企业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

范化解。公安交警、交通运输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

等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在本行业

领域组织开展全面的排查检查和重点抽查，充分利用专家检

查、明查暗访、专项督导等方式，加强监管执法，压实企业

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多发、形势反弹。

（三）坚持目标导向，扎实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三年行动。要着眼“从根本上消除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”

的要求，持续深入推进“1+2+10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，按照确定的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和烟

花爆竹、非煤矿山、消防、交通运输、城市建设、工业（产

业）园区等 10 个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工作，动态更新“问题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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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”和“制度措施”两个清单，针对上半年事故特征及导致事故

易发多发的原因，认真分析深层次矛盾和问题，采取建立台

账、挂牌督办、限期整改、严肃查处、严厉问责等措施，加

大专项整治攻坚力度，有效破解基础性、源头性、制度性问

题，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

（四）全面压实责任，全力做好汛期安全防控工作。从

全省的情况看，云南的情况是“七下八上”即从七月下旬到

八月上旬是主汛期，雨情、汛情变化快，随时可能发生突发

暴雨和洪涝灾害。从玉溪的情况看，今年 6 月下旬以来，各

地降雨大幅增加，特别是局部大雨、单点暴雨和短时强降雨

等极端天气频率增高。各级各部门要以防范洪涝灾害、地质

灾害、高温、雷雨、大风等恶劣天气为重点，认真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和全国全省全市安全防范会议

精神，在落实风险管控措施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、强化应急

准备上下功夫，进一步强化汛期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，全面

排查治理道路交通、建筑施工、非煤矿山、油气输送管线、

城镇燃气，危险化学品、民爆物品、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

域安全隐患，科学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，严防因自然灾害

导致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

（五）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

行为。从上半年的事故情况来看，“三违”行为依然是导致

事故易发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，究其根源很大程度是政府部

门监管执法还不够严格，企业违法成本低甚至没有违法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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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。各级各部门要针对执法“宽松软”的情况，突出精准执法，

通过“四不两直”、明查暗访、聘请专家参与指导检查、异地

交叉互查方式，提升监管执法效果；要切实保持对非法违法

生产经营建设和“三违”行为高压打击态势，学好用好《刑

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和 9 月份即将实施的新修订的《安全生

产法》，坚决严格执法，坚持把隐患当作事故对待，持续对

重大违法行为或虚假整改的，要依法依规坚决问责追责；对

落实不到位的，要进行补课，严防隐患演变成事故。


